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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接受者”和“大与小”
——— 柏 拉 图“未 成 文 学 说”探 微

王　纬

（复旦大学　哲学学院，上海　２００４３３）

【摘　要】柏拉图的“未成文学说”是近期中文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。顾名思义，我们并没有柏拉图

“未成文学说”的直接文本，因此，理解该学说中的一些关键概念，如“大与小”，是一个困难的工作。一直

以来，柏拉图成文著作《蒂迈欧》中的“接受者”概念被研究者们当作理解“大与小”概念的一把钥匙。在本

文的第一部分当中，笔者从亚里士多德《物理学》以及柏拉图《蒂迈欧》的相关文本出发，论证 “大与小”不

应被等同于 “接受者”。在第二部分当中，笔者运用柏拉图《理想国》、《斐莱布》中的相关文本，试图理解作

为柏拉图形而上学基本元素的“大与小”究竟是什么。这个理解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柏拉图晚期

形而上学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区别。

【关键词】柏拉图　未成文学说　大与小　接受者　亚里士多德

一、引子：《物理学》４．２
———不同的“分有者”

　　柏拉图的“未成文学 说”是 近 期 中 文 学 界 关 注 的

一个重要问题。①“未 成 文 学 说”（ ）

这一名称来自亚里士多德《物理学》４．２对于柏拉图牵

涉到“一”和“大与小”的“二本原学说”的描述。在《物

理学》４．２中，亚氏将作为柏拉图“未成文学说”核心概

念的“大与小”（ ）②与其成文著作

《蒂迈欧》中的“接受者”（ ，英译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）相

联系。这成为后世学者从“接受者”概念出发理解“大

与小”的缘起。根据这一思路，未成文学说中的“大与

小”被理解成类似于《蒂迈欧》的“接受者”以及亚氏质

料概念的某种原初存在物。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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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的直接目的是反驳 以 上 观 点。笔 者 的 讨 论

从《物理学》４．２的 相 关 段 落 开 始。《物 理 学》第 四 卷

的第一个议题是位置（ ）概念。亚氏在４．２中 所

关注的核心 问 题 是，“位 置”在 他 自 身 的 理 论 框 架 中

到底是质料 性 的 还 是 形 式 性 的。一 方 面，如 果 我 们

将位置理解为对于广延的规定，比如形 体 的 界 限，那

么我们对于位置的理解是形式的；另一 方 面，如 果 我

们将位置理解 为 缺 乏 任 何 规 定 性 的 纯 广 延，那 么 我

们将位置理 解 成 为 质 料。在 讨 论 的 过 程 中，亚 氏 援

引柏拉图作 为 质 料 性 观 点 的 代 表。柏 拉 图 在《蒂 迈

欧》中将“位置”和“空 间”（ ）概 念 等 同（《蒂 迈 欧》

５２ａ－ｂ和５７ｃ），而柏 拉 图 的“空 间”，在 亚 氏 看 来，是 质

料性的：

质料或不确定者正是这样的。因为把界

限或范围的特性一去掉，留下来的就只有质

料了。柏拉图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在《蒂迈

欧》中把质料和空间等同看待，因为“分有者”

（ ）和空间是同一的。该篇对

“分有者”所作的说明和在未成文学说里的说

法 不 同（ ），但 他 还

是等同 了 位 置 和 空 间。（《物 理 学》４．２，２０９ｂ９－

１５）①

亚氏指出，在《蒂 迈 欧》中，柏 拉 图 将 缺 乏 任 何 规

定性———因而在亚 氏 意 义 上 是“质 料”②———的“分 有

者”（ ，即《蒂迈欧》中的“接受者”③）等

同于空间。以 上 的 阐 释 历 来 没 有 争 议，而 有 争 议 的

是，亚氏接 下 来 说，柏 拉 图 在《蒂 迈 欧》中 对 于“分 有

者”的阐述和他在未成文学说中对于类似问题的阐述

是“不 同 的”（ ）。

亚氏在这里说的“不同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

在同一章的稍后叙述中，亚氏明确指出他在上面

一 个 段 落 中 所 说 的 未 成 文 学 说 中 的 “分 有 者”

（ ）就是“大与小”：④

如果有必要谈谈离题话，那么柏拉图当

然应该说明，理 念 和 数 为 什 么 不 在 位 置 里，

如果“分 有 者”就 是 位 置 的 话———无 论 分 有

者是“大与 小”还 是 如 他 在《蒂 迈 欧》中 所 写

的质料。（２０９ｂ３３－２１０ａ１）

在这里亚氏指出，《蒂迈欧》中的质料（即“接受者”）和

未成文 学 说 中 的“大 与 小”都 可 以 被 称 为“分 有 者”。

这个分有者无论是在《蒂迈欧》中，还是在未成文学说

中，都被认为首要地通过分有“善”或者“一”而生成了

理念和数。如果《蒂迈欧》所言为实，即接受者就是空

间，那么我们必 须 认 为 理 念 和 数 为 空 间 所 接 受，因 而

在空间之中。但 是，即 使 柏 拉 图 也 不 得 不 承 认，虽 然

三匹可感的马在某个地方，马的形式或者三的形式却

并不在任何地 方。因 此，亚 氏 认 为，柏 拉 图《蒂 迈 欧》

中对于“接 受 者”的 理 解———它 是 空 间 或 者 位 置———

无法被 推 广 到 对 于 本 原 意 义 上 的 分 有 者（即“大 与

小”）的理解。

综合以上两段引文，亚氏在《物理学》４．２中表明，

虽然柏拉图《蒂迈欧》中的“接受 者”和 未 成 文 学 说 中

的“大与小”都被称作“分有者”，但是柏拉图对于两者

的理解是不同的：《蒂迈欧》中对于“分有者”的空间化

理解无法被推广到对于未 成 文 学 说 的“大 与 小”的 理

解。但这并不是对《物理学》４．２的 主 流 阐 释，以 上 世

纪 著 名 的 古 代 哲 学 研 究 者 切 尔 尼 斯 （Ｈａｒｏｌｄ

Ｃｈｅｒｎｉｓｓ）为代表的主流研究认为，亚氏所谓的“说法

不同”（ ）只 意 味 着 用 词 的 不

同。在切尔尼斯的看来，亚氏的意思是柏拉图用了两

个不同的 名 字———“接 受 者”和“大 与 小”———来 指 称

６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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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中译参考张竹明译 《物理学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８２年，有改动，下同。

注意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，质料总是相对于形式而言的，如水和土是树木的质料，木 材 是 家 具 的 质 料。因 此，质 料 的“缺 乏 任 何 规 定 性”是 相

对于它所承载的形式及其缺乏而言的。

亚氏在《物理学》４．２中用来指称“接受者”（ ）概念的“分有者”（ ）在《蒂迈欧》中并没有出现过。就 像 Ｗ．Ｄ．Ｒｏｓｓ所 指 出

的那样，亚氏的用词可能来源于对《蒂迈欧》中的一个表述———“ ”（５１ａ７－ｂ１，“分有可知者”）———的误解：根据

上下 文，这 句 话 表 达 的 意 思 应 该 是 “分 有 可 知 性”，而 非 “分 有 可 知 的 形 式”。Ｈａｒｏｌｄ　Ｃｈｅｒｎｉｓｓ也 表 达 了 类 似 的 看 法。见 Ｗ．Ｄ．Ｒｏｓｓ　Ｒｏｓｓ，

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’ｓ　Ｐｈｙｓｉｃｓ（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　Ｐｒｅｓｓ　１９３６）５６６以及Ｈ．Ｆ．Ｃｈｅｒｎｉｓｓ，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’ｓ　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　ｏｆ　Ｐｌａｔｏ　ａｎｄ　ｔｈｅ　Ａｃａｄｅｍｙ（Ｊｏｈｎｓ　Ｈｏｐｋｉｎｓ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Ｐｒｅｓｓ，

１９４４）１１８。然而，不管怎么说，亚氏在这里用 “分有者”一词指出的内涵和柏拉图在《蒂迈欧》中用 “接受者”所指出的内涵是一致的：即缺乏

且接受任何规定性，并且，柏拉图的确将 “接受者”和空间等同。张竹明译本在这里将 “分有者”（ ）直接译成 “接受者”，虽然不

准确，但是在义理方面并没有影响。

亚氏在这里用了另外一个词——— ———来指代“接受者”。这 个 词 的 字 面 意 思 和 是 完 全 一 致 的，柏 拉 图 在 他 的 对 话

中对于两个词的使用是完全可替换的，因此我把它也翻译成“分有者”。



“分有者”，然而 分 有 者 的 实 质 只 有 一 个：位 置 或 者 空

间。① 所有以《蒂迈欧》中的“接受者”来解释未成文学

说中的“大与小”的学者 都 或 有 意 识 或 无 意 识 地 持 有

切尔尼斯的看法。②

二、《物理学》１．９：
“偶然地不是”和“本质地不是”

　　为了进一步 理 解 亚 氏 所 转 述 的 柏 拉 图 未 成 文 学

说中的“大与小”概念和《蒂迈欧》中的“接 受 者”的 异

同，进而反驳主 流 观 点，本 文 下 一 步 的 任 务 是 考 察 亚

氏《物理学》１．９。考 察《物 理 学》１．９的 原 因 在 于，与

《物理学》４．２不同，１．９的讨论聚焦于柏拉图派的“大

与小”概念本身。亚氏在１．９中的任务，是继在１．７－

１．８中详细阐述其三原则———“形 式”（ ）、“缺 失”

（ ）③和“质料”（ ）———之后，给出其“质料”

概念与柏拉 图 派 的 相 应 概 念———“大 与 小”———之 间

的区别。亚氏对于两者区别的讨论如下：

的确，另外有些人【即柏拉图派】已经理

解到了这个自然【即质料】，可是理解得不充

分。首 先，他 们 赞 同 事 物 可 以 由“不 是”

（ ）绝 对 地 生 成，因 为 他 们 把 巴 门

尼德的说 法 当 作 正 确 的 接 受 了。……而 我

们说质料和缺失是不同的。我们主张，这两

者中，质 料 只 偶 然 地（ ）“不

是”，而 缺 失 本 质 地（ ）“不 是”；质

料和实体相近，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自己也是

实体，而缺失则完全不是这样。但是他们把

他们的 大 和 小（无 论 是 分 开 来 还 是 联 在 一

起）看作“不是”。所以他们的三元：大、小和

理念，和我们的三元：质料、缺失和形式是非

常不同的。因 为 虽 然 他 们 和 我 们 有 共 同 的

理解，即都承认必须有一个自然作为基底而

存在。但 是 他 们 把 它 当 作 一 个———即 使 有

人提出了“二”，并 把 它 叫 做“大 与 小”，结 果

还是 一 样 的。因 为 他 忽 略 了 另 外 一 个 因

素———缺失。前一 个 因 素【即 质 料】作 为 形

式的辅助因在事物的生成过程中持存，宛如

母亲；而这一对互相对立的因素的另一部分

【即缺失】，由于人们太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了

它的否定性上，常常被人觉得似乎是完全不

是的。（《物理学》１．９，１９１ｂ３５－１９２ａ１４）

根据亚氏在这个段落中的描述，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

形而上学和亚氏本人的形而上学理论有两个共同点：

（１）双方 都 认 为“必 须 有 一 个 自 然”作 为 生 成 和 变 化

“所基于”的东西（ ）；（２）双方

都认为这个 作 为 变 化 基 底（ ）的 自 然 先 在

于变化的结果 且 不 同 于 变 化 的 结 果，因 而，如 果 变 化

的结果“是”，则这个自然必然“不是”：④如当冷锅变成

了热锅的时候，如果锅“是”热 的，则 它 必 然“不 是”冷

的。因此，双方也都认为这个作为基底的自然的存在

方式是“不是”（ ）。然而双方对于基底在什么

意义上“不是”的看法是不同的。一方面，柏拉图所认

定的，其存在方式是“不是”的基底———“大与小”———

是单一的：“大与小”虽然看上去像是两个东西，并且被

柏拉图本人称为“二”（ ），但它之为“不是”的方式，

在亚氏看来，和巴门尼德所谓的绝对变化所必须基于

的绝对“不是”并无二致。另一方面，亚里士多德所认

定的作为“不是”的基底，是双重的———基底既“偶然地

不 是”（ ）又 “本 质 地 不 是”

（ ）———前 者 是“质 料”，后 者 是“缺

乏”。亚氏认为 正 是 对 于 基 底 的 这 个 双 重 区 分 使 得

他可以自洽地解答巴门尼德提出的变 化 不 可 能 的 问

题。这段话非常抽象，亚氏所谓的属于质 料 的“偶 然

地不是”和属 于 缺 乏 的“本 质 地 不 是”分 别 是 什 么？

“大与小”的“不是”和这两种“不是”又有什么关系？

７５

“接受者”和“大与小”

①

②

③

④

见Ｈ．Ｆ．Ｃｈｅｒｎｉｓｓ，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’ｓ　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　ｏｆ　Ｐｌａｔｏ　ａｎｄ　ｔｈｅ　Ａｃａｄｅｍｙ（Ｊｏｈｎｓ　Ｈｏｐｋｉｎｓ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Ｐｒｅｓｓ　１９４４）１２０。在这里，Ｃｈｅｒｎｉｓｓ并没有注意到 “理

念和数”实际上特指未成文学说中从 “一”和 “大与小”中产生的理念和理念数。

这里笔者举Ｃｈｅｒｎｉｓｓ的例子只是出于他对于当代柏拉图阐释的影响。他对这个段落的解读与古代注释家辛普里西乌斯（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ｕｓ）和菲洛波

诺斯（Ｐｈｉｌｏｐｏｎｕｓ）并无二致，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。

注意，用中文的“缺失”或者英文的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来翻译亚氏的 有一定的局限性。这是因为，对亚氏来说，某个规定性（他所谓的广义的形

式）的缺失并不是缺乏任何规定性，而是与这个规定性相反的那个规定性。例如，白 的 缺 失 不 是 没 有 颜 色，而 是 与 白 相 反 的 黑，热 的 缺 失 不 是

没有温度，而是与热相反的冷。

首先，这个段落里的 都应该翻译成“不是”而非“不存在”（张竹明译本）。其次，这里的“是”应 该 理 解 作 谓 词 性 的“是 某 个 规 定 性”的 省

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变化的结果是某个规定性，那么作为这个变化的基底的自然在变化之前必然不是这个规定性。



亚氏这里所说的“偶然地不是”和“本质地不是”，

是指偶然地或者本质地“不是某个形式”（这里的形式

应该被广义地理解成为任何范畴规定性，如质的规定

性或量的规 定 性）。根 据《物 理 学》１．７－１．８中 的 论

述，质料是在一对对立面———某个广义的形式及其缺

失———之 下 持 存 的 第 三 个 原 则 （ ）或 者 自 然

（ ）。（１）质料“偶然地不是”形式是因为，就质料

本身之 所 是———基 底———而 言，它 既 可 以 是 某 个 形

式，也可以是 其 缺 失。因 而，质 料 不 是 某 个 形 式 仅 仅

是因为它 作 为 基 底，偶 然 地 接 受 了 这 个 规 定 性 的 缺

失，它在本质上并非不可能接受这个规定性。举例来

说，黑和白 的 基 底———面———就 其 是“面”或 者 是“可

着色的”而言，既 可 以 是 白 色 的 面，也 可 以 是 黑 色（即

白的缺失）的面。某个面———如一张纸———不是白色

的仅仅是因为 面 作 为 基 底，偶 然 地 接 受 了 白 的 缺 失，

即黑。在这 个 意 义 上 这 张 纸“偶 然 地 不 是”白 色 的。

当我们把这张 纸 漂 白 之 后，它 就 又 变 成 了 白 色 的，因

此它在本质上并非不可能接受白这个规定性。（２）与

此相反，形式的缺 失“本 质 地 不 是”形 式 这 是 因 为，缺

失就其“自身 之 所 是”而 言，就 不 是 形 式。举 例 来 说，

白的缺失———黑———就其“是黑”而言，本质上就不是

白。当一张黑纸被漂白之后，黑就被毁灭了，因为“是

黑”和“是白”在本质上互相排斥。

在“偶然地不是”与“本 质 地 不 是”的 区 分 的 基 础

之上，亚氏认为柏拉图作为基底的“大与小”本质地不

是，即，它因其自身 之 所 是 就 不 是 某 形 式。《物 理 学》

１．８的开篇考察了巴门尼德的“变化不可能”学说。亚

氏认为，变化总是 从“不 是”中 开 始，而 如 果 根 据 巴 门

尼德，它总 是 从“本 质 地 不 是”中 开 始，而“本 质 地 不

是”不可能变成“本质地是”（１９１ａ３０－１），那么变化是不

可能的。而在以上所引的《物理 学》１．９的 段 落 里，亚

氏认为 柏 拉 图 派 的“不 是”和 巴 门 尼 德 的“本 质 地 不

是”直接地相关（１９１ｂ３６－１９２ａ１）。根 据 亚 氏 在 之 后 段 落

中的描述，柏拉图的“大与 小”之 所 以“本 质 地 不 是 形

式”，是因为它和形式直接对立。并且，正是因为 “大

与小”本 质 地 不 是 形 式，当 它 接 受 其 对 立 面———形

式———的时候，它就被毁灭了。

是否在变 化 之 中 毁 灭 这 一 点 正 是 亚 氏 在《物 理

学》１．９中所强调的他的基底理论强于 柏 拉 图 派 的 基

底理论之处。在亚氏看来，基底之为基底必须具有持

存性，因为正是基底的持存性使得变化的持续性和同

一性得到了 保 证。亚 氏 的 基 底，在 其 作 为 质 料，因 而

仅仅“偶然地不是”的意义上在变化过程之中持存，而

柏拉图派的“大与小”，就 像 亚 氏 自 己 的“缺 失”一 样，

因为本质 地 不 是 形 式，在 变 化 的 过 程 之 中 必 然 地 毁

灭，因而不 能 成 为 变 化 所 基 于 的 那 个 东 西，即 基 底。

简言之，在亚氏看 来，柏 拉 图 派 一 方 面 认 为“大 与 小”

是存在和变化的基底，一方面认为“大与小”是可以被

形式毁灭的，他们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：

他们的观 点 的 后 果 是 对 立 面 欲 望 它 自

身的毁灭。但是形式不可能欲望它自身，因

为它并不 缺 少 什 么，它 的 对 立 面【即“大 与

小”】也不可能欲望它，因为对立面是互相毁

灭的。（１９２ａ１９－２１）

在这个意义上，亚 氏 认 为 他 自 己 的“质 料”，作 为 变 化

的持存的基底，优于柏拉图派的“大与小”。正是基于

质料“偶然地不 是”这 个 存 在 方 式，变 化 才 成 为 可 能。

柏拉图派的“大与小”被对立面毁灭，因而不可能作为

变化的持存的基底。①

三、质料、“大与小”和《蒂迈欧》的接受者

本节 讨 论《物 理 学》１．９中 的 质 料 和“大 与 小”与

《蒂迈欧》中的“接受者”之 间 的 关 系。第 二 节 的 开 头

已经指出，《物理学》１．９的目的是阐明 亚 氏 自 己 的 质

料原则和柏 拉 图 的 相 关 原 则 的 区 别 和 优 势。从 论 证

策略上来 看，值 得 注 意 的 是，在 用 词 方 面，《物 理 学》

１．９中对于质 料 原 则 的 肯 定 性 叙 述 刻 意 地 模 仿 了 柏

拉图在《蒂迈欧》中对于接受者的描述。② 而在具体理

论方面，亚氏仅仅 批 判 了 柏 拉 图 未 成 文 学 说 中 的“大

８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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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关于基底、对立和柏拉图派的“质料原则”，参见《形而上学》１４．１中的讨论，特别是１４．１，１０８７ｂ４－９：“一切对立面不能严格地称为第一原理；第

一原理应该是和对立面不同的东西。可是，这些思想家【即柏拉图派】把两对立面之一作为质料，有些 人 就 以‘不 相 等’（他 们 认 为‘不 相 等’是

‘多’的本质）为‘一’的质料，而另一些人则以‘多’为‘一’的质料。前者以不相 等 的‘二’———‘大 与 小’———来 生 成 数，后 者 以‘多’来 生 成 数。”

这里的译文参考吴寿彭先生的译本（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），笔者改动较多。
《物理学》１．９中 的“宛 如 母 亲”（１９１ｂ１４： ）刻 意 模 仿 了《蒂 迈 欧》中 的“应 该 把 接 受 者 比 做 母 亲”（５０ｄ３：

）和“母亲即接受者”（５１ａ５： ）。



与小”，并没有 讨 论 与“基 底—质 料 问 题”有 明 显 联 系

的《蒂迈欧》中 的 接 受 者。亚 氏 在 这 里 明 显 的 沉 默 恰

恰可以说明，对于他来说，《蒂迈欧》中的接受者，作为

基底，和亚氏自己的“质料”原则相类似，因而不是《物

理学》１．９的批判对象。这意味着接受者 和“大 与 小”

的存在状态在亚氏看来是不同的。用《物理学》１．９中

的话来说，基底和接受者“偶 然 地 不 是”，而“大 与 小”

“本质地不是”。

亚氏在《物理学》１．９中 的 沉 默 是 合 理 的，因 为 从

《蒂迈欧》的具 体 论 述 中，我 们 可 以 看 到，柏 拉 图 的 蒂

迈欧的 确 将“接 受 者”描 述 为 亚 氏 所 谓 的“偶 然 地 不

是”：

我们还注意到，如果各种各样的形式只

来源于模式，那 么，模 式 所 压 模 于 其 上 的 材

料就必须是无形式的，不具有任何它后来所

接受、所承载的形状；否则的话，它就不是合

格的铸造材料。因为，如果它相似于任何形

式，当相反的或全然不同的形式压印在其上

时，它原有的形状就会造成妨碍而铸出一个

坏件。因此，承受各种形式的东西本身是没

有形状的。……同样，那个永恒地全方位地

承受理性的不朽者之形象的“承载者”，应该

完全不具有任何形状。（５０ｄ－５１ａ）①

根据蒂 迈 欧 的 阐 述，“接 受 者”（即 谢 译 文 中 的“承 载

者”）不具有任何规定性的原因在于，任何规定性都因

其自身而和作 为 它 的 相 反 的 规 定 性 相 对 立，因 而，任

何规定性本质地不能成为它的对立面。与之相反，接

受者恰恰是可以 通 过 接 受 任 何 规 定 性 而 成 为 任 何 规

定性的东 西：接 受 者 并 不 会 本 质 地 不 是 任 何 规 定 性

（“承受各种形式的东西本身是没有形状的”）。因此，

接受者在接受某个规定性Ａ之前，只偶然地不是Ａ。

通过以上的引 文 和 分 析，我 们 可 以 看 出，蒂 迈 欧 在 这

里对于接受者特点的描述，恰恰是亚氏在《物理学》１．

９中指出的他自己的质料概念对比未成文学说中“大

与小”的优势之所在：即质料偶然地不是，而“大与小”

本质地不是。

这样，本文第一节的结 论 得 到 了《物 理 学》１．９和

《蒂迈欧》的支持，即在亚 氏 看 来，柏 拉 图《蒂 迈 欧》中

的“接受者”和未成文学说中的“大与小”有本质差异。

《蒂迈欧》中的“接受者”类似亚氏的“质料”概念：它们

的存在方式都是亚氏所谓 的“偶 然 地 不 是”；这 和“大

与小”所对 应 的“本 质 地 不 是”在 形 而 上 学 层 面 上 有

根本差异。

四、“大与小”和“缺失”

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：柏拉图的“大与小”所对应

的“本质地不是”到底是什么？值得注意的是，亚氏在

以上所引的《物理 学》１．９之１９２ａ４－１４中，将“缺 失”

（ ）的存在状态描述成为本质地不是。② 于 是

一个显 然 的 回 答 是 将“大 和 小”所 对 应 的“本 质 地 不

是”等同于缺失 所 对 应 的“本 质 地 不 是”。然 而，某 个

形式的缺失仅仅就其“不是”作为其对立面的形式（即

规定性）而言“本质地不是”（即，某个规定性的缺失就

其自身而言就 不 是 该 确 定 性）。在 这 个 意 义 上，当 我

们说某个形式的缺失“本质地不是”其形式的时候（如

黑本质地 不 是 白），我 们 必 须 同 时 说 该 形 式“本 质 地

是”该形式（如 白 本 质 地 是 白）。这 样，一 对 对 立 的 事

物———某形式及其缺失———不可能同时本质地不是。

这是很显然的。

但根据亚氏在１．９之１９２ａ４－１４中对于“大与小”

之为“不是”的阐述，“大与小”“本质地不是”的方式和

缺失不同。缺失 及 其 对 立，如 上 所 述，不 可 能 同 时 本

质地不是，然而“大 与 小”作 为 一 对 对 立，按 照 亚 里 士

多德的看法，同时既整体地，也分别地不是：

但是 他 们 把 他 们 的“大 与 小”———无 论

是整体地还 是 分 别 地（

）———看 作 是“不 是”。所

以他们 的 三 元：大、小 和 理 念，和 我 们 的 三

元：质料、缺 失 和 形 式 是 非 常 不 同 的。因 为

虽然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理解，直至都承认

必须有一 个 自 然 作 为 基 底 而 存 在。但 是 他

们把它 当 作 一 个———即 使 有 人 提 出 是“二”

（ ），把 它 们 叫 做“大 与 小”，结 果 还 是 一

样的。因 为 他 忽 略 了 另 外 一 个 因 素———缺

失。（１９２ａ６－１３）

９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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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译文来自谢文郁译 《蒂迈欧篇》，上海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，２００５年。
“我们主张，这两者中，质料偶然地 ‘不是’，而缺失本质地‘不是’。”



“二”（ ），作为一对自身对立的东西（就像它的名

称“大与小”所指明的），如何可能既整体地、又分别地

不是？即，它如何 可 能 既 整 体 地、又 分 别 地 和“一”或

者“形式”相对立？① 如果说某人的敌人的敌人即是某

人的朋友，那么某物的对立的对立难道不应该和它自

身相同或者至少相似吗？② 因为“大”和“小”同时都本

质地不是“一”或者“形式”，我们不能说“大与小”这对

对立里面 的 一 个———比 如 说“大”———本 质 地 和“一”

相对立（像亚氏的“缺失”一样），而另一个———比如说

“小”———偶然 地 和“一”相 对 立（像 亚 氏 的“质 料”一

样）。那么，这样 一 对 既 整 体 地 又 分 别 地 和 一 个 确 定

的东西相对 立 的 自 身 对 立 是 什 么？亚 氏 所 描 述 的 柏

拉图的作为基础实在的“不是”，如果既不是质料也不

是“缺失”，那么它是什么？

五、作为基本实在的“大与小”：
《理想国》和《斐莱布》

　　以 上 根 据《物 理 学》和《蒂 迈 欧》的 文 本，阐 述 了

“大与小”和“接受者”以及亚氏 的 质 料 和 缺 失 之 间 在

存在方式上的异同关系。接下来，我们根据柏拉图的

传世文献———柏 拉 图 对 话———进 一 步 说 明 这 个 形 而

上学差异究竟何在。③

首先，让我们 退 一 步，从 哲 学 上 思 考 柏 拉 图 作 为

基础性实在的“大与小”可能是什么。这样做的时候，

我们要考虑 到，根 据 传 统，“大 与 小”也 被 称 作“不 确

定的二”（ ）、“无定”（ ）或“不

相等”（ ）。④

在知识论的意义上，诸如“多少”、“长短”、“冷热”

之类的相对概念是我们理解、描绘周遭世界的原初方

式。当我们还 没 有 确 定 的、公 共 的 度 量 标 准 的 时 候，

我们通过将某物描述为“比甲大”“比 乙 小”来 理 解 它

的大小。⑤ 这样，“某物的大小”在这个原初语境中总

是被理解成 为 一 对 对 立———“大 与 小”，并 且，这 一 对

对立被同时 谓 述 于 这 个 大 小 的 承 载 者———这 个 承 载

者是“既大又小”。在《斐 多》中，我 们 看 到，西 米 阿 斯

被描述为既大（高）又小（矮），因为西米阿斯比苏格拉

底高、比斐多矮（见《斐 多》１０２ｂ－ｃ）。在 没 有 客 观 公 度 的

世界，我们只有通过比较的方式才能描述一个人的高

矮。更进一步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一个人的“大小”（即高

矮）本身就是“比甲大、比乙小”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虽然

“大”和“小”是一对矛 盾 概 念，但 它 们 总 是 共 同 出 现、

不会分离的。正 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，柏 拉 图 派 用“大 与

小” （ ），而 非 “大 或 小 ”

（ ）来描 述 他 们 的 基 础 性 实 在。在

“不相等”的意义上，某物的大小既和其他物的大小不

相等（如西米阿斯的高矮和苏格拉底的高矮不相等），

也自身就是不相等（西米阿斯的“高矮”本身就是一对

互相对立的概念）。

被理解成为“大 与 小”，某 物 的 大 小 也 是 不 确 定

的（ ）、无 限 定 的（ ），因 为 没 有 确 定 的

界限（ ）或 极 限（ ）或 统 一 性 将 它 限 定 为 一

个确定的 数 量。在 这 个 意 义 上，“大 小”作 为 一 个 整

体和确 定 的 数 量 或 者 确 定 性 本 身 相 对 立。另 外，

“大”“小”二者也分别 和 确 定 的 数 量 相 对 立：对 于 西

米阿斯的大小（即高矮）的 描 述，“大”是 一 种 和 确 定

的数量（如 四 丘 比 特 长）相 对 立 的 描 述 方 式。“大 与

小”既整体 地 也 分 别 地 在 本 质 上 不 是 任 何 确 定 的

数量。

重要的是，以 上 的 讨 论 不 仅 仅 适 用 于“大 与 小”，

它适用于任 何 相 对 概 念。《理 想 国》卷 七 中 的 一 个 讨

论显示出柏拉图 的 确 这 样 思 考 知 识 论 意 义 上 的 相 对

概念。在《理想国》卷七中，苏格拉底试图向格劳孔说

明为什么在理想的哲学教育里，算术应该是第一门学

科。苏 格 拉 底 的 理 由 是，算 术 是 一 门 带 来 理 性

（ ），并将人带向实在（ ）的学问（见《理 想 国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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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根据亚氏和古代注释传统的转述，柏拉图派“未成文学说”的二元是“一”和“大 与 小”。其 中“一“和“大 与 小”互 相 对 立。“一”又 被 称 为 形 式，
“大与小”又被称为“不确定的二”、“无定”或“不相等”。

亚氏在《形而上学》１０．５中，从自己的学说角度出发，考虑了“相等”和作为自身对立的“大与小”之间的对立。

在方法论上，笔者假设柏拉图的“未成文学说”和他的成文学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矛盾之处，因 此 我 们 可 以 在 柏 拉 图 对 话 中 找 到 和 他 的“未 成

文学说”相关的想法。
“不确定的二”见《形而上学》Ｍ．７，９　Ｎ．２，３；“无定”见《形而上学》Ａ．５，Ｍ和Ｎ多处，以及《物理学》３．４，辛普里西乌斯的《物理学注释》４５３，２７－
８；“不相等”见《形而上学》Ｍ．７，１０８１ａ２３－５，Ｎ．４，１０９１ａ２３－９，以及亚历山大的《形而上学注释》５５．２０－５６．３５。

和西文不同，中文用更原初的方式———“大小”、“多少”———来指代和理解 数 量。这 从 一 个 侧 面 体 现 出 在 没 有 客 观 公 度 的 世 界 里，对 于 数 量 问

题的原初回答是“比甲大、比乙小”。



７，５２２ｅ－５２３ａ）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苏格拉底向格劳孔展

示了感觉（ ）的 不 可 靠。苏 格 拉 底 指 出，牵 涉

到“软和硬”、“大和小”这 类 感 觉 性 质 的 时 候，我 们 的

感官总是给 予 我 们 互 相 对 立 的 感 觉 经 验。对 于 一 个

感觉对象，触觉 总 是 告 诉 我 们 它 既 是 软 的 又 是 硬 的，

视觉总是告 诉 我 们 它 既 是 大 的 又 是 小 的。然 而 理 性

（ ），苏格拉底认为，可以将大和小分离看待，因

而可以给我们对于世界的清晰的而非混杂的知识：

苏格拉底【下文简称“苏”】：在认识这一

类性质时，不是事实上所有的感觉都有缺陷

吗？它们是像下述这样起作用的：首先例如

触觉，既关系着硬，就必定也关系着软，因此

它给灵魂传去的信号是：它觉得同一物体又

是硬的又是软的。不是这样吗？

……

苏：我们说过，视觉也看见大和小，但两

者不是分离的（ ）而是合在一起

的（ ）。是吧？

……

苏：为 了 弄 清 楚 这 一 点，理 性（ ）

“看”大 和 小，不 得 不 采 取 和 感 觉 相 反 的 方

法，把 它 们 分 离 开 来 看，而 不 是 合 在 一

起看。
（７．５２３ｅ－５２４ｃ）①

苏格拉 底 继 续 论 证 道，在 数 量 性 谓 词“一”和“多”那

里，视觉发现同一个事物既是“一”又 是“多”又 是“无

限”，因此，视觉 带 来 的 感 性 知 识 是 混 淆 的、互 相 矛 盾

的。而算术，作 为 一 门 理 性 科 学，和 作 为 感 性 能 力 的

视觉不同，可以带给我们对于这些概念的分离的和清

晰的理解。因 此，算 术 应 该 被 包 含 在 护 卫 者 的 教 育

之中。

以上是从知识论角度出发，对于《斐 多》和《理 想

国》中关于 感 觉 的 相 对 性 和 矛 盾 性 的 讨 论。值 得 注

意的是，柏 拉 图 并 不 刻 意 区 分 知 识 论 和 形 而 上 学。

对柏拉图来说，知 识 论 所 区 分 的 感 知 对 象 和 思 维 对

象以不同的方式 存 在 于 世 界 之 中。② 柏 拉 图 在 这 个

意义上继 承 了 巴 门 尼 德 等 同 思 维 和 存 在 的 学 说。③

在《理想国》卷六的末尾（５０６ｅ－５１１ｅ），苏格 拉 底 指 出 理

念（如“美本身”）是思维的对象，而感性的多（许 多 美

的东西）是感官的对象；善是使得诸理念 获 得 其 存 在

的根据，而光是 使 得 诸 可 感 对 象 获 得 其 可 感 性 以 及

生成的根据。在 这 个 意 义 上，柏 拉 图 将 认 识 论 意 义

上的不同对象 还 原 成 了 存 在 论 意 义 上 不 同 的 对 象，

并且为二者分别找到了彼此间存在论 意 义 上 不 同 性

质的根据。④ 如果 对 于 柏 拉 图 来 说，知 识 和 存 在 总

有紧密的对应 关 系，那 么 感 觉 本 身 的 相 对 性 和 矛 盾

性也就意味着存在着一类本身即为相 对 和 矛 盾 的 可

感世界中的存 在 者，这 类 存 在 者 和 可 知 世 界 中 的 存

在者不同：前者总是既长又短、既大又小、既 黑 又 白；

而后 者 是 分 离 和 绝 对 的 长、短，大、小，黑、白。⑤ 我

们虽然不应该将《斐多》和《理想国》中的感性 存 在 者

和未成 文 学 说 中 的“大 与 小”完 全 等 同，⑥但 二 者 的

相对 性、矛 盾 性、不 确 定 性 和 不 相 等 性 是 如 出 一

辙的。

如 果 我 们 考 察 柏 拉 图 的 后 期 对 话，我 们 会 发 现

更多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讨论作为构成 世 界 的 基 本 要

素的相对性概 念 的 内 容，这 些 相 对 性 概 念 是 和 未 成

文学说中的“大 与 小”相 关 的。⑦ 其 中 的 经 典 段 落 是

１６

“接受者”和“大与小”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译文来自郭斌和、张竹明译：《理想国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８６年。笔者有改动。

此处感谢Ｋｌａｕｓ　Ｃｏｒｃｉｌｉｕｓ的建设性意见。

巴 门尼德认为，（１）能成为思维和语言对象的东西必定存在（残篇２，３，６）；（２）作为思维对象的“存在”是不变的、无生灭的，是一；是唯一真

实的东西（残篇８）。

更多的关于知识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的讨论，参见《蒂迈欧》５１ｄ－ｅ。在其中，柏拉 图 从 努 斯 和 真 信 念 的 区 分 出 发，论 证 存 在 着 和 感 性 对 象 不

同的理智对象，即形式。

参见《斐多》１０２ｂ－ｃ：西米阿斯既大又小，因 为 西 米 阿 斯 比 苏 格 拉 底 高、比 斐 多 矮。然 而“大 本 身”（即 大 的 形 式）不 会 既 大 又 小，“小 本 身”
（即小的形式）也不会既大又小。

理念论认为理念（大本身和小本身）是区别于感性存在者（既大 又 小 的 具 体 事 物）的 第 二 个 原 则，而“未 成 文 学 说”认 为“一”，而 非 一 对 彼 此

矛盾的理念，是区别于“大与小”的第二个原则。

包括《智者篇》中的“相同”和“差异”、《巴门尼德篇》中的“一”和“多”以及《蒂迈欧》中的“相同”和“差异”。关于《蒂 迈 欧》３７ａ２－ｃ５有 关 作 为

思维对象和基础实 在 的“相 同”和“差 异”的 探 讨，参 见 Ｋ．Ｃｏｒｃｉｌｉｕｓ，“Ｉｄｅａｌ　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　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　ｉｎ　Ｔｉｍａｅｕｓ　３７　Ａ２－Ｃ５，”Ｏｘｆｏｒｄ　Ｓｔｕｄｉｅｓ　ｉｎ
Ａｎｃｉｅｎｔ　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　５４（２０１８）：６５－９４．



《斐莱布》的“方 法 论”部 分。① 为 了 给 快 乐 和 知 识 一

个更准确的定义，苏格拉底在方法论层面考察了存在

问题（２３ｂ－２７ｃ）。在这里，苏格拉底将所有现存的存在

者（ ）分成四个类（ ）：（１）“无定”

（ ）、（２）“限 定”（ ）、（３）二 者 混 合 所

产生出的存在以及（４）混合物生成的原因。其中的前

两类———无定和限定———被认为分别对应着“未成文

学说”中的“大与小”和“一”。③ 在下面这段引文里，苏

格拉底以“更冷”和“更热”为例，试图将“无 定”和“限

定”区分开来：

苏格拉底（下文简称“苏”）：关于“更热”

和“更冷”，首先看看你能不能【在其中】设想

一个限定。或者，【如 果 你 不 能 设 想 任 何 限

定】，那么“更多和更少”是不是在这两类【即

“更冷”和“更热”】中，并且，当它们在其中的

时候，它们不会允许任何界限的生成。因为

当界限生成了，这两者也就结束了。

普 罗 塔 科 斯（下 文 简 称“普”）：非 常

正确。

苏：那么我 们 同 意，“更 热”和“更 冷”永

远包含着“更多”和“更少”。

普：当然。

苏：那么，逻 格 斯 向 我 们 指 明 了 这 两 者

永远不能有界 限（ ）。既 然 它 们 是 无 界

限的 （ ），它 们 就 是 完 全 无 定 的 了

（ ）。

普：它 们 非 常 完 全 地 是 无 定 的，苏 格

拉底！

苏：……所 有“强”和“弱”在 场 的 地 方，

它们不让任何确定的量（ ）存在。通过

给所有的行动加上相对于“更弱”的“更强”，

或者反之，它们带来了“多与少”并销毁了确

定的量。…… 因为一旦它们获得了确定的

量，它们就 不 再 是“更 热”或 者“更 冷”。“更

热”和“更冷”会一直前进，不会停留，而确定

的量停留 且 取 消 了 运 动。根 据 这 个 论 证，

“更热”及其对立【即“更冷”】是“无定”。

……

苏：你要（在“更热”和“更冷”之外）加上

“更 干”和 “更 湿”、“更 多”和 “更 少”

（ ）、“更快”和“更慢”、“更大”

和“更小”以及一切我们之前放在同一个类中

的事物，这个类按其自然本性来说接受“更多”

和“更少”（ ）。

普：这 类 事 物 所 属 于 的 本 性 你 指 的 是

“无定”？

苏：是的。下面你将排在它们之后的那

个本性 是 限 定 的 类（ ）与

它混合。

普：你说的是哪个类？

……

苏：包含着 相 等 和 二 倍 的 那 个 类，以 及

任何 使 得 对 立 面 停 止 彼 此 的 差 异 的 东 西

（ ），

这类东西通过将数（ ）内置于

万物的方式使得万物和谐（ ）、可 公

度（ ）。
（《斐莱布》２４ｃ－２５ｅ，笔者译）

在这里，作为无定的类的代表的“更热”和“更冷”以及作

为其根底的“更多”和“更少”（ ），二

者所定义的关 系，从 确 定 性 的 观 点 来 看，是 运 动 的 和

游移不定的（２４ｄ）；它 们 在 没 有 确 定 的 数 量 之 前，是 一

对彼 此 差 异 和 矛 盾 的 对 立 面（２５ｅ）。在 这 个 意 义 上，

“更多和更少”既整体地 又 分 别 地 不 是 任 何 的 非 相 对

的、确定 的 量。另 外，和 亚 氏 在《物 理 学》１．９中 对 于

“大与小”的描述一致的是，②在这里，当界限生成时，

更多和更少就消失了。因此，无定的类的存在状态和

亚氏缺乏任何规定性的质 料 原 则 以 及《蒂 迈 欧》中 的

接受者的存 在 状 态 不 同。无 定 的 类 本 质 地 和 任 何 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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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　在古代注释传统中，《斐莱布》的“方法论”部分被和“未成文学说”联系在一起。参见辛普里西 乌 斯 的《亚 氏〈物 理 学〉注 释》４５３，２７～４５４，１９。

在其中，辛普里西乌斯为了解释亚氏在《物理学》２．４中提到的柏 拉 图 的“大 与 小”是 什 么，转 引 了 波 斐 利 的《斐 莱 布》（即《斐 莱 布 注 释》）：“他【即

《斐莱布》里的苏格拉底】将‘更大’和‘更小’（ ）、‘强’和‘弱’认作是属 于 无 定 的 自 然 的。因 为 当 它 们 在 事 物 之 中 以 张 弛 的

方式进展时，它们既不静止也不限定那些分有它们的东西：它们前进到无定的未定性之中（ ）。‘更大’和‘更小’以及‘大

与小’（ ）也是一样的情况，后者是柏拉图【在未成为学说中的】的术语。”

即，“大与小”和它的对立面———“形式”或“一”———是互相毁灭的。



定的量或界限相对立，而质料本质地并不和任何确定

性相对立（即当 质 料 获 得 任 何 确 定 性 时，质 料 本 身 并

不消失），因此前者本质地不是任何确定的量，而后者

偶然地是或者不是任何确定的量。

和《理想国》段 落 的 明 确 知 识 论 旨 趣 非 常 不 同 的

是，《斐莱 布》段 落 讨 论 的 是 存 在 论 问 题。这 里 的 第

一、二类存在者并非仅仅是我们认识世界所得到的可

真可假的知识和信念，而是组成这个世界的所有存在

者的最基本存在方式，或者这个世界的所有存在者所

能划分成为的最基本类别。从存在论的角度出发，我

们可以设想一个只存在这第一类存在者的“赫拉克利

特主义”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之中：（１）所 有 的“更 多”必

须是“更少”，所有的“更少”也必须是“更 多”（这 对 应

着赫拉克利特的“万物皆对立”）；（２）同 样，“更 少”本

身和“更多”本身是游移不定的，即并没有一个确定的

界限限定“更少”或者“更多”只 可 以 适 用 于 某 个 范 围

之内：“更少”当然可以适用于某个比“更少”本身更少

的东西（这对应着赫拉克利特的“万物皆流”）。因此，

作为“无定的类”的代表的“更热”和“更冷”一方面 和

彼此互相对立，另一方面 又 和 确 定 的 量（ ）或 者

限定（ ）本 身 相 对 立。缺 乏 限 定 意 味 着 柏 拉 图

用“更多和更少”的本性所勾勒的“无定的类”是 自 相

矛盾、不确定、不相等的东 西。用 亚 氏 在《物 理 学》１．

９中的话 来 说，“无 定 的 类”是 本 质 地 不 是 确 定 的 量

或者任何确定 的 规 定 性 的 东 西，它 不 是 那 种 既 可 以

是Ａ又可以是非Ａ的纯粹可能 性，而 是 那 种 其 中 包

含着无 数 互 相 矛 盾 的 性 质 的 既 是 Ａ 又 是 非 Ａ 的

东西。①

以上对于《理想国》和《斐莱布》的分析勾勒出“未

成文学说”中的“大与小”在什么意义上是那种亚氏所

谓“既整体地又 分 别 地 不 是”的 东 西。亚 氏 的 质 料 是

一种既可 以 承 载 形 式，也 可 以 承 载 形 式 的 对 立 的 东

西，但是亚氏的 质 料 不 可 能 同 时 承 载 形 式 及 其 对 立。

与之相反，柏拉图的“大与小”是那种同时包含一对对

立，并且与形式规定性相互排斥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拿

颜色的例子做 一 个 比 喻，亚 氏 的 质 料 是 一 张 纸，它 既

可以是白也可 以 是 黑，但 它 不 可 能 同 时 既 白 又 黑；而

柏拉图的“大与小”或“无定的类”是 黑 和 白 这 对 矛 盾

本身。对于亚氏来说，一张纸获得确定颜色的过程是

质料获得形式 的 过 程，而 对 于 柏 拉 图 来 说，确 定 的 颜

色是对于互相矛 盾 互 相 斗 争 的 颜 色 性 质 的 确 认 和 仲

裁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亚氏在《物理 学》１．９中 对 于 柏 拉

图派的“大与小”的攻击是一种“形而上学攻击”：二者

对于作为世 界 基 础 的 存 在 的 设 想 是 完 全 不 同 的。而

在亚氏看来，《蒂迈欧》中的接受者在这场形而上学斗

争中站在 了 他 的 质 料 原 则 这 一 边，因 而 他 并 没 有 在

《物理学》１．９中攻击《蒂迈欧》中的接受者，并且在《物

理学》４．２中 特 别 指 出，接 受 者 和“大 与 小”是 有 区 别

的。这恰恰是柏拉 图 的“未 成 文 学 说”的 传 统 阐 释 者

们没有看到的。

六、结　论

本文通 过 论 亚 氏 的《物 理 学》、柏 拉 图 的《蒂 迈

欧》、《理想国》、《斐莱布》以 及 其 他 相 关 文 本，反 驳 了

流行的对于柏拉图未成文学说中的“大与小”的解释。

根据这种解释，“大与小”是某种“或大或小”的可接受

任何规定性的基础存在，因此“大与小”等同于柏拉图

《蒂迈欧》中的“接受者”，并且在实质上类似于亚氏的

质料概念。本文从《物理学》１．９所讨论 的“本 质 地 不

是”问题切入柏拉图的“大 与 小”概 念。通 过 对《理 想

国》和《斐莱布》的讨论，本文指出，“大与小”———作为

一对相对性 对 立 和 矛 盾———本 质 地 不 是 任 何 形 式 或

确定性。因此，“大与小”和仅仅“偶然地不是”某形式

的质料迥异，也因而和《蒂迈欧》中的“接受者”不同。

（下转第７０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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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接受者”和“大与小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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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（Ｏｘｆｏｒｄ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９８）１６５－８０中详细讨论了为什么《斐莱布》的“无定”意味着对立和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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